

《和平县涉河建设项目管理规定》制定的
[bookmark: _GoBack]必要性、可行性、合法性论证，规定行政措施的预期效果和影响评估必要性论证

 河道是水资源的重要载体，涉河建设项目直接关系到河道的防洪安全、生态环境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，涉河建设项目日益增多，如桥梁、道路、码头等，若缺乏有效的管理规定，容易导致侵占河道、乱采砂石等违法行为的发生，严重威胁河道的行洪安全和生态环境。制定涉河建设项目管理规定，能够明确各方责任，规范建设行为，有效遏制违法行为，保障河道的安全和生态环境的稳定，具有迫切的现实需求。
 可行性分析：
 从技术层面来看，目前已经有较为成熟的河道管理技术和标准，如河道防洪规划、岸线利用规划等，为涉河建设项目的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。同时，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，如河湖四乱图斑等，能够更精准地对河道进行管理和监测，提高管理效率。在管理体制方面，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河道管理具有法定职责，具备实施涉河建设项目管理规定的能力和条件。此外，通过广泛的宣传和培训，能够让涉河建设相关单位和个人了解规定的内容和要求，提高其遵守规定的自觉性，确保规定的可行性。
 合法性审查：
 制定涉河建设项目管理规定严格遵循了国家相关法律法规，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等。这些法律法规明确了河道管理的基本原则、管理范围、建设审批程序等内容，为涉河建设项目管理规定的制定提供了法律依据。规定的内容与上位法相衔接，不与上位法相抵触，具有合法性。
 拟规定行政措施的预期效果：
预期效果：有效遏制乱占河道、乱采砂石等违法行为，减少对河道行洪和生态环境的破坏，保障河道的防洪安全和生态平衡。
规范涉河建设项目的审批和建设行为，提高建设质量，避免因建设不当导致的河道安全隐患和生态环境问题。
加强对涉河建设项目的全过程管理，提高管理效率，减少管理漏洞，确保河道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。
影响评估：
对涉河建设项目的业主和建设单位而言，规定明确了其在涉河建设项目中的责任和义务，促使其在项目规划、设计、施工等环节更加注重河道安全和生态环境保护，可能会增加一定的建设成本，但从长远来看，有利于项目的可持续发展。
对水行政主管部门而言，规定赋予了其更明确的管理职责和权限，有利于加强对河道的管理和监督，提高管理水平和效率，但也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来履行职责。
从社会整体角度来看，规定的实施有利于维护河道的公共利益，保障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，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，具有积极的社会影响。
综上所述，制定涉河建设项目管理规定具有必要性、可行性和合法性，拟规定的行政措施能够有效规范涉河建设行为，保障河道的安全和生态环境，具有良好的预期效果和积极的社会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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